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憐憫貧窮

參考經文：《 利未記25章1～55節》

25：1 上主在⻄奈⼭向摩⻄說話，吩咐他 2 對以⾊列⼈頒佈下列條
例：「你們進入上主賜給你們的⼟地後，每第七年要休耕，表⽰對
上主的尊崇。 3 六年中，你們可以耕⽥，修整葡萄園，收藏⼟產。
4 但是第七年要讓⼟地完全休息；這⼀年是獻給上主的。你們不可
耕種⽥園，也不可修整葡萄園。 5 連⾃然⽣⻑結實的榖類都不可收
割；連未經修整⽽結出的葡萄也不可摘。這⼀年，⼟地要完全休
耕。 6 這⼀年，⼟地雖然休耕，但是⾃然出產的⼟產要給你們作食
物。你們的奴婢、雇⼯、住在你們中間的外僑、 7 牲畜，和⽥野的
野獸都有東⻄吃。⼟地⾃然出產的，你們都可以吃。」 8 「你們要
計算七個七年，⼀共四⼗九年。 9 那⼀年的七⽉⼗⽇，就是贖罪
⽇，你們要派⼈到全國各地吹號。 10 這樣，你們就把第五⼗年分
別出來，向全體居⺠宣佈這⼀年為⾃由年，為禧年。在這⼀年，所
有賣了的產業要歸還給原主或原主的後代；從前被販賣為奴的要得
釋放，回到⾃⼰的家。 11 第五⼗年是你們的禧年。你們不可耕
種，不可收割⾃然⽣⻑的榖物，也不可摘取未經修整的葡萄園所產
的葡萄。 12 這⼀年是禧年，是你們的聖年；你們只可吃⼟地⾃然
出產的⼟產。 13 「在這禧年，所有賣出的產業要歸還原主。 14
因此，你們跟以⾊列同胞買賣⼟地的時候，要公道。 15 ⼟地的價
錢要根據從買賣時到下⼀個⾃由年之間⼟地可收成的年數來決定。
16 年數多，價錢就⾼，年數少，價錢就低，因為所賣的是⼟地可
收成的次數。 17 你們不可佔以⾊列同胞的便宜；要敬畏上帝，因
為我是上主─你們的上帝。」 18 「你們要遵守上主的法律和誡
命，好使你們在這地安居樂業。 19 ⼟地會出產榖物，夠你們吃；
你們將安居樂業。 20 「你們中間也許有⼈要問，第七年休耕，沒
有收成，要吃甚麼呢？ 21 上主要賜福你們，使⼟地在第六年出產
⾜夠三年吃⽤的糧食。 22 第八年，你們要耕種，可是你們仍然要
吃餘糧，直到第九年收成的時候。」 23 「你們不可把⼟地賣斷，
因為⼟地是我的；你們不過像外僑蒙准使⽤⼟地罷了。 24 「買賣
⼟地的時候，你們必須承認原主有贖回⼟地的權利。 25 如果有⼈
因貧窮不得不出賣⼟地，他的⾄親應把這⼟地贖回來。 26 那沒有
親戚可贖回⼟地的⼈以後可能成為富有，有⾜夠的錢可贖回⼟地，
27 在這種情形下，他必須計算使⽤過的年數，把贖回時到下⼀個
禧年這段剩餘年數的價值還給買主，這樣他就贖回他繼承的⼟地。
28 他要是沒有⾜夠的錢贖回⼟地，⼟地就歸買主使⽤到下⼀個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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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。到了那⼀年，⼟地就要歸還原主。 29 「若有⼈把城內的房⼦
賣了，他有權在⼀年內把房⼦贖回來。 30 如果他在那⼀年內沒有
贖回，他就失去了權利，房⼦要歸買主和他的後代作永久的產業；
在禧年，房⼦也不必歸還原主。 31 但是，在城外的房⼦要按照鄉
下⽥地的條例處理；原主有權贖回，到了禧年，房⼦要歸還原主。
32 但是利未⼈可以隨時贖回在利未城裏的房⼦。 33 利未⼈如果賣
了利未城裏的房⼦⽽沒有贖回，到了禧年，房⼦要歸還他，因為利
未⼈在利未城裏的房⼦是他們在以⾊列⼈中永久擁有的產業。 34
但是利未城周圍的牧場不可賣；那是他們永久的產業。」 35 「如
果你有同胞窮得無法維持⾃⼰的⽣活，你必須供給他，好像供給外
⼈和寄居的⼈⼀樣，好使他繼續住在你那裏。 36 你不可向他索取
利息；要敬畏上帝，讓他繼續作你的鄰居。 37 你借錢給他，不可
索取利息，賣糧食給他，不可求利。 38 這是我─上主、你們的上
帝所頒佈的命令。我曾經領你們出埃及，為要把迦南地賜給你們，
並且作你們的上帝。」 39 「如果你有同胞窮得賣⾝給你作奴隸，
不可把他當奴隸看待。 40 要讓他像雇⼯⼀樣住在你那裏，服事你
到禧年。 41 到了禧年，他和他的兒女都要離開你，回到他⾃⼰的
家族，到他祖先的⼟地去。 42 以⾊列⼈是我的僕⼈。我從埃及把
他們領出來；他們不可再被賣為奴隸。 43 你不可虐待他們，卻要
敬畏你的上帝。 44 你若需要奴婢，可以向鄰國去買。 45 你們也
可以買那些住在你們中間外僑的兒女和他們在你們⼟地上出⽣的家
屬。這些⼈可以作你們的產業， 46 你們可以把他們留給⼦孫，使
他們終⽣服事你們的⼦孫。但是你們不可虐待以⾊列同胞。 47
「假如住在你們中間的外僑逐漸富有起來，以⾊列同胞卻逐漸窮
困，以致把⾃⼰賣給外僑或他的家族， 48 賣⾝以後，他仍有權被
贖。他的兄弟、 49 叔伯、堂兄弟，或其他近親都可以贖回他。要
是他有了⾜夠的錢，也可以把⾃⼰贖回。 50 他要跟他的買主議定
贖價。他們要從他賣⾝為奴時算起，算到禧年，按照雇⼯的⼯資議
定贖價， 51 ⽽他必須根據剩餘年數的多寡償還贖價。 52 53 買主
要把他當作年年雇⽤的⼯⼈⼀樣看待，不可虐待他。 54 如果他未
能依照這⽅法得⾃由，到了禧年，他和他的兒女都應被釋放，恢復
⾃由。 55 因為以⾊列⼈是我的僕⼈；我領他們出埃及。我是上主
─你們的上帝。」遵⾏誡命蒙福

「憐憫貧窮」是聖經中⼀個蒙福的善⾏。箴⾔提及，「憐恤貧窮的有福；輕視
鄰舍的有罪。」（箴⾔14章21節）「濟助窮⼈等於借錢給上主；他的善⾏，
上主要償還。」（19章17節）利未記對於關⼼窮⼈，也是同樣的態度。今天
的經文提到，不只要善待困苦的同胞，像善待出外⼈⼀般，還要以實際⾏動幫
助窮⼈，「你借錢給他，不可索取利息，賣糧食給他，不可求利。」（利未記
25章37節）

尼希米時期，被擄歸回的猶太⼈努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，許多⼈的⽣活都不



好過，卻⼜受到同樣是猶太⼈的⾸領與官⻑壓榨。有⼈為了⽣活所需，被迫將
兒女賣給⼈為奴婢；有⼈因糧食歉收，被迫以⽥地抵押貸款。看⾒猶太⼈剝削
⾃⼰同胞，尼希米⽣氣了，公開譴責那些⾸領和官⻑們說：「你們竟然剝削⾃
⼰的同胞！」（尼希米記5章7節）他希望藉著群眾⼒量，平衡失去的正義。

雖然，在上主吩咐摩⻄宣布的「借錢給窮⼈的條例」中，⼀個「愛」字也沒
有，但這條例卻是對同胞、對鄰舍、對弱勢真正愛的⾏動。因為有愛，讓善⾏
有了更⾼的意義。保羅說：「我即使把所有的財產都捐給⼈，……要是沒有
愛，我所做的仍然沒有益處。」（哥林多前書13章3節）

在《如果沒有耶穌》⼀書中，引⽤⼀些有關宗教和施捨的調查指出，有上教堂
的⼈在捐錢給慈善機構時，比較慷慨；教會和猶太⼈的會堂，對美國社會的服
務比任何其他非政府機構的貢獻還⼤。窮⼈時常比有錢⼈還⼤⽅施捨，因為⼤
半的慈善機構捐款，常是依靠「寡婦的⼩錢」在⽀持。可⾒，宗教信仰確實影
響⼀個⼈施捨的態度。書中另⼀份報告也指出，那些每週固定參加禮拜的⼈，
和所有其他團體比起來，是最慷慨奉獻的⼈，他們比⼀般⼈捐獻出較⾼比例的
家庭收入，作為慈善之⽤。

該書作者認為，教會關⼼貧窮的態度與⾏動是值得肯定的：「當貧窮⼀直是地
球上⽣活的⼀部分時，在減輕貧窮的事上，耶穌基督的教會在過去歷史上⼀直
比任何其他機構做得更多，且仍然持續在做。它更為濟貧立下了全世界仿效的
榜樣。」關於書中對基督徒的讚譽，或許我們只是分享了別⼈的成果，⾄於我
們⾃⼰，不知道是否真的配得這份榮耀？

默想：
對弱勢者的關懷⼀直是聖經重要的教導，我能做些什麼來回應上主的命令呢？

祈禱：
滿有憐憫的上主，求祢使我在祢賞賜的恩典中看⾒⾃⼰的責任，讓我更樂意分
享祢的愛。奉主耶穌的名禱告，阿們。


